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學校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環境部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」辦理。 

貳、 辦理單位： 

一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國立雲林特殊教育學校(以下簡稱雲林特教) 

參、 實施方式： 

一、 研習時間：113年7月9日(星期二)至113年7月10日(星期三)，共2天。 

二、 研習地點：雲林縣斗六市三好國際酒店(640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35號)。 

三、 研習對象：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已取得環境教育人員認證，欲辦理

展延之教職員。 

四、 研習人數：上限40人，額滿為止。 

五、 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3年6月20日止，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ezdgbb (後

續錄取名單、研習事項皆公告於此網址)。 

六、 計畫聯絡人：雲林特教總務處董冀輝主任，聯絡電話：05-5969241分機301或

管理員鍾方征分機309。 

肆、 研習內容大綱說明： 

一、 國際、中央和地方環境教育重大政策(含環境教育法規)：國際環境教育重要

發展及趨勢，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環境教育相關政策說明(如：環境教育、防

災教育、氣候變遷等相關推動政策)、環境教育法規。 

二、 環境教育專業知能：學校推動環境教育行政或教學實務課程，如教案或計畫

撰寫技巧、環境教育教學資源整合運用等。 

三、 環境相關專業議題：各項環境議題主題課程。 

四、 參加核發機關、環境教育機構或核發機關認可舉辦之環境相關領域研習累計

15小時以上，其中應包含3小時環境教育法規。 

伍、 課程表：  

         日期 

時間 
7月9日(二) 7月10日(三) 

07:45-08:10 報到 
報到 

08:10-08:20 開幕式 

08:20-10:20 

(2 小時) 

全球及國家能源轉型新趨勢 

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

學系 

許毅璿教授 

節能減碳淨零碳排 

(參訪雲科大潔綠永續環保未來屋) 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

程系特聘教授 

萬騰州教授 

https://reurl.cc/ezdgbb


10:20-10:30 休息(茶敘) 休息(茶敘) 

10:30-12:30 

(2 小時) 

淨零目標與自然碳匯 

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暨環境資源

學系 

許毅璿教授 

節能減碳淨零碳排 

(參訪雲科大潔綠永續環保未來屋) 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

程系特聘教授 

萬騰州教授 

12:30-13:30 午餐 午餐 

13:30-15:30 

(2 小時) 

環境倫理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

中心 

何昕家副教授 

環境教育法規暨108課綱環境教育議

題融入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

張子超教授 

15:30-15:40 休息(茶敘) 休息(茶敘) 

15:40-17:40 

(2 小時) 

環境倫理實踐 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

中心 

何昕家副教授 

環境教育法規暨108課綱環境教育議

題融入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

張子超教授 

17:40 賦歸(晚餐) 16:40 綜合座談暨閉幕式 

 

陸、 注意事項及交通方式 

(一) 全程出席課程者核發教師或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15小時及研習證明，研習

證書並註明上課時數及課程名稱。 

(二) 本研習課程活動全程免費包含餐食及住宿，研習開幕及閉幕日提供高鐵、臺

鐵至研習會場來回接駁車。 

(三) 交通資訊： 

1. 接駁車資訊： 

(1) 高鐵雲林站：搭乘高鐵接駁車者，請於開幕當日早上8時前到高鐵站出

口，會有專人引導搭車。 

(2) 臺鐵斗六站：搭乘高鐵接駁車者，請於開幕當日早上8時前到高鐵站出

口，會有專人引導搭車。 

2. 自行開車前往： 

(1) 國道一號北上→下斗南交流道，臺一線、西平路→三好國際酒店。 

(2) 國道一號南下→下虎尾交流道，西平路→三好國際酒店。 

(二) 其它注意事項： 

1. 參加人員請自主配戴口罩如有呼吸道症狀、發燒、身體不適建請在休養。 

2.請出席學員向所屬機關(學校)核予公(差)假及課務派代事宜。 



3.全程參與者，核發15小時環境教育人員展延研習時數。 

4.由於名額有限，經報名核准後請勿臨時取消，若有要事無法出席，最晚須

於一週前向主辦單位告知，以便開放候補人員參加。 

5.為響應環保可自備水壺與環保餐具，活動以團膳方式供餐。 

6.參加人員如有呼吸道症狀、發燒、身體不適建請在休養。 

7.戶外參訪行程請穿著長袖衣褲以防蚊蟲咬傷、並帶雨具及防曬用品、毛巾

衣物。 

柒、 承辦本計畫績優工作人員依規定予以獎勵。 


